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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9/2011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
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  

於 2011 年 1 月 7 日舉行的 

第一次特別會議報告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旨 在 告 知 各 委 員 上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「華貴邨小巴站加建上蓋工程」實地視察  

 

2. 主 席 表示，為 更 了 解 以 上項 目 的 情 況，成 員 剛 於會 前 就 是 項 工程

進 行 實 地 視 察 。 出 席 實 地 視 察 的 成 員 已 了 解 上 蓋 的 設 計 及 小 巴 站 的 實 際

情 況 。  

 

討論市民就「華貴邨小巴站加建上蓋工程」的意見  

 

3.  工 作 小組 備 悉 市 民 就 上 蓋設 計 的 主 要 意 見 如下 ：  

(a)  上 蓋 有天 窗 的 設 計 ；  

(b) 上 蓋 未能 完 全 遮 擋 陽 光 ；  

(c)  上 蓋 長度 太 短 ； 以 及  

(d) 電 箱 位置 阻 礙 小 巴 駛 入 車站 。  

 

4.  另 外 ，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以 下情 況 ：  

(a)  加 建 上蓋 工 程 已 經 竣 工，任 何 改善 工 程 均 會被 視 為 另 一 項 地 區小

型 工 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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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改 善 工程 或 會 影 響 原 來 工程 保 養 期 的 保 障 ；  

(c) 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根 據 議 員 及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分 別 於 2008 年 7

月、9 月 及 11 月 的 三 次 工作 小 組 會 議 上 向 成員 提 交 共 四 個 上 蓋的

設 計 方案。現 時的 上 蓋 是依 照 工 作 小 組 於 2008 年 11 月 支 持 的設

計 方 案而 建 造。工 作 小 組在 顧 問 提 交 設 計 方案 時 已 知 悉 並 通 過上

蓋 有 天窗 、 使 用 懸 臂 式 結構 等 的 設 計 ； 以 及  

(d) 由 於 該處 當 風，上 蓋 必 須承 受 由 風 力 所 產 生的 巨 大 上 衝 風 力。結

構 工 程師 初 步 認 為 完 全 密封 天 窗 並 不 可 行，但 可 研 究 遮 蓋 部 份的

天 窗 。  

 

5.  經 討 論後， 工 作 小 組 原 則上 支 持 進 行「 華 貴 邨 小巴 站 上 蓋 改 善工

程」，包 括 以 非 密 封 形 式 遮蓋 天 窗 及 搬 遷 電 箱，並 請 定 期 合 約 顧問 就 成 員

的 建 議擬 備 改 善 工 程 的 設計 及 預 算 費 用 。  

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6.  主 席 向 成 員 讀 出 由 麥 謝 巧 玲 女 士 、 麥 志 仁 先 生 及 陳 富 明 先 生 於

2010 年 12 月 23 日 致 南 區區 議 會 主 席 ， 要 求於 2011 年 1 月 13 日 的南 區

區 議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「 完 善 華 貴 村 小 巴 站 上 蓋 設 施 之 事 宜 」 的 信 函 ， 並 表

示 信 函為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的原 因 之 一 。  

 

7.  此 外，主 席表 示 他 將 以 工作 小 組 主 席 身 份 ，出 席麥 謝 巧 玲 議 員辦

事 處於 2011 年 1 月 18 日 晚 上 8 時 正 於 華貴 社 區 會 堂 就 上 述事 宜 舉 行 的

居 民 諮詢 會 ， 並 邀 請 各 議員 及 工 作 小 組 成 員出 席 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8.  請 各 委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容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年 1 月  


